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訴字第1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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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382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勻浩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貳月拾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

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

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亦有

明定。又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

一不得駁回者外，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

（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21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重罪常

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

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

該犯重罪嫌疑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

「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

必要。以量化為諭，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為其人

已有超過百分之50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為具有相

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之虞（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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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陳勻浩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前經本院訊問

並經審酌卷內事證後，認被告坦承全部犯行，且有卷內事證

可佐，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並審酌被告所涉罪名中，涉有

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

責、不甘受罰乃人之本性，足認被告客觀上逃亡之可能性甚

高，難謂無逃避審判、刑罰執行之可能，故有相當理由認為

有逃亡之虞，再審酌被告身為教師，竟濫用職業機會與被害

人之信任，自民國104年起至112年間，持續多次為偷拍犯

行，犯罪期間甚長，被害人數眾多，嚴重戕害被害人之身心

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堪認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出境

出海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判或刑罰執

行程序，而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

3款規定，裁定自113年11月13日起羈押在案等情，有本院訊

問筆錄、押票在卷可稽。

三、茲因前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再次訊問被告，並聽取

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暨審酌卷證資料後，認本案雖於11

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同年3月27日宣判，然考

量被告所犯罪數甚多，預期將來可能面臨之刑期應非短暫，

其非無萌生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如經上訴）進行及刑罰執行

而逃亡之高度動機及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再經斟酌被告本案所涉犯行次數眾多，且被害人多為未成年

之少女，危害社會治安之情節重大，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

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人身自由之私益

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消

滅，尚無法單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海、限制住居等替

代，爰裁定延長羈押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至辯護人雖以被告本案所為應不構成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且被告業已坦承全部犯行，亦有年

邁患病之母親、年幼之稚子尚待扶養，希望交保後能盡力多

籌款項賠償被害人與扶養家人，故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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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云云，而聲請具保並停止羈押，惟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

查，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

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即

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被告本

案犯罪嫌疑重大，尚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與必要性，無從

以其他手段替代一節，業經本院詳述如前，至其是否坦承犯

行，有無需扶養之家屬，均屬被告之犯後態度與家庭生活狀

況，核與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此外，復查無

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

情形，是此部分聲請意旨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路逸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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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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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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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82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勻浩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貳月拾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21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以量化為諭，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為其人已有超過百分之50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為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之虞（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陳勻浩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前經本院訊問並經審酌卷內事證後，認被告坦承全部犯行，且有卷內事證可佐，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並審酌被告所涉罪名中，涉有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人之本性，足認被告客觀上逃亡之可能性甚高，難謂無逃避審判、刑罰執行之可能，故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再審酌被告身為教師，竟濫用職業機會與被害人之信任，自民國104年起至112年間，持續多次為偷拍犯行，犯罪期間甚長，被害人數眾多，嚴重戕害被害人之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堪認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出境出海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判或刑罰執行程序，而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自113年11月13日起羈押在案等情，有本院訊問筆錄、押票在卷可稽。
三、茲因前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再次訊問被告，並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暨審酌卷證資料後，認本案雖於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同年3月27日宣判，然考量被告所犯罪數甚多，預期將來可能面臨之刑期應非短暫，其非無萌生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如經上訴）進行及刑罰執行而逃亡之高度動機及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經斟酌被告本案所涉犯行次數眾多，且被害人多為未成年之少女，危害社會治安之情節重大，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消滅，尚無法單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海、限制住居等替代，爰裁定延長羈押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至辯護人雖以被告本案所為應不構成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且被告業已坦承全部犯行，亦有年邁患病之母親、年幼之稚子尚待扶養，希望交保後能盡力多籌款項賠償被害人與扶養家人，故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與必要云云，而聲請具保並停止羈押，惟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即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被告本案犯罪嫌疑重大，尚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與必要性，無從以其他手段替代一節，業經本院詳述如前，至其是否坦承犯行，有無需扶養之家屬，均屬被告之犯後態度與家庭生活狀況，核與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此外，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情形，是此部分聲請意旨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路逸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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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382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勻浩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貳月拾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
    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
    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亦有
    明定。又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
    一不得駁回者外，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
    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21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重罪常伴
    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
    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
    犯重罪嫌疑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
    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
    要。以量化為諭，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為其人已
    有超過百分之50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為具有相當
    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之虞（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
    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陳勻浩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前經本院訊問
    並經審酌卷內事證後，認被告坦承全部犯行，且有卷內事證
    可佐，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並審酌被告所涉罪名中，涉有
    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
    、不甘受罰乃人之本性，足認被告客觀上逃亡之可能性甚高
    ，難謂無逃避審判、刑罰執行之可能，故有相當理由認為有
    逃亡之虞，再審酌被告身為教師，竟濫用職業機會與被害人
    之信任，自民國104年起至112年間，持續多次為偷拍犯行，
    犯罪期間甚長，被害人數眾多，嚴重戕害被害人之身心健康
    ，破壞社會治安，堪認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判或刑罰執行程
    序，而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
    規定，裁定自113年11月13日起羈押在案等情，有本院訊問
    筆錄、押票在卷可稽。
三、茲因前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再次訊問被告，並聽取
    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暨審酌卷證資料後，認本案雖於11
    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同年3月27日宣判，然考
    量被告所犯罪數甚多，預期將來可能面臨之刑期應非短暫，
    其非無萌生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如經上訴）進行及刑罰執行
    而逃亡之高度動機及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再經斟酌被告本案所涉犯行次數眾多，且被害人多為未成年
    之少女，危害社會治安之情節重大，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
    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人身自由之私益
    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消
    滅，尚無法單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海、限制住居等替代
    ，爰裁定延長羈押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至辯護人雖以被告本案所為應不構成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且被告業已坦承全部犯行，亦有年
    邁患病之母親、年幼之稚子尚待扶養，希望交保後能盡力多
    籌款項賠償被害人與扶養家人，故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與必
    要云云，而聲請具保並停止羈押，惟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
    查，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
    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即
    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被告本
    案犯罪嫌疑重大，尚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與必要性，無從
    以其他手段替代一節，業經本院詳述如前，至其是否坦承犯
    行，有無需扶養之家屬，均屬被告之犯後態度與家庭生活狀
    況，核與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此外，復查無
    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
    情形，是此部分聲請意旨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路逸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訴字第18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勻浩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82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勻浩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貳月拾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21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以量化為諭，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為其人已有超過百分之50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為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之虞（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陳勻浩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前經本院訊問並經審酌卷內事證後，認被告坦承全部犯行，且有卷內事證可佐，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並審酌被告所涉罪名中，涉有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人之本性，足認被告客觀上逃亡之可能性甚高，難謂無逃避審判、刑罰執行之可能，故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再審酌被告身為教師，竟濫用職業機會與被害人之信任，自民國104年起至112年間，持續多次為偷拍犯行，犯罪期間甚長，被害人數眾多，嚴重戕害被害人之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堪認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出境出海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判或刑罰執行程序，而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自113年11月13日起羈押在案等情，有本院訊問筆錄、押票在卷可稽。
三、茲因前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再次訊問被告，並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暨審酌卷證資料後，認本案雖於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同年3月27日宣判，然考量被告所犯罪數甚多，預期將來可能面臨之刑期應非短暫，其非無萌生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如經上訴）進行及刑罰執行而逃亡之高度動機及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經斟酌被告本案所涉犯行次數眾多，且被害人多為未成年之少女，危害社會治安之情節重大，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消滅，尚無法單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海、限制住居等替代，爰裁定延長羈押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至辯護人雖以被告本案所為應不構成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且被告業已坦承全部犯行，亦有年邁患病之母親、年幼之稚子尚待扶養，希望交保後能盡力多籌款項賠償被害人與扶養家人，故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與必要云云，而聲請具保並停止羈押，惟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即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被告本案犯罪嫌疑重大，尚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與必要性，無從以其他手段替代一節，業經本院詳述如前，至其是否坦承犯行，有無需扶養之家屬，均屬被告之犯後態度與家庭生活狀況，核與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此外，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情形，是此部分聲請意旨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路逸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